芜湖机械工程学校高校自主招生校长实名制推荐优秀毕业生直升工作方案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2012年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开展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方案》（皖教高【2012】6号）精神，结合安徽省2016年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政策，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办学思想，逐步推进多元化的学生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学校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 推荐机制保障

1.组织保障

成立芜湖机械工程学校直升生推荐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教师代表、部分家长委员会代表共同组成，推荐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

领导小组：

组  长： 王心良
副组长： 刘琳、张文健、桂华 、骆君波
成  员： 潘芬、崔娟、孔祥仪，相关班级班主任、部分授课教师、部分家长。
2.制度保障

依据上级文件要求，建立并完善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评估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条件明确、推荐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推荐名单公示。

三、推荐名额

根据各高校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分配到我校的名额。
四、推荐报名条件

1.我校在籍在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2.符合高校校长实名制推荐的条件。

3学生在校和顶岗实习期间综合素质优秀。
4.文化课成绩及专业基础课成绩优秀。
5.在各级各类技能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五、推荐程序和方法

1.学校进行综合评定

（1）资格认定

学校推荐工作领导组对有意参加高校自主招生校长实名制推荐的学生上交的有关资料进行审查，确定其有效性。
（2）学业成绩

文化课、专业课、实训课考试、考核成绩在班级处在中等以上，分类招生文化课测试成绩高于120分，且学习态度端正，遵纪守法。

（3）综合素质

A.曾经担任校学生会干部；

学生会主席、副主席2分；部长、副部长1.5分；干事1分；

B.学生在校获得的各级各类综合或单项荣誉（同类别不累计加分，只加最高分，市、区、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属同一类别，以个人获奖证书为准）；高中阶段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3分；县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2分；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团员1分。
C.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各级各类比赛并获奖者（此项不累计加分，取最高项加分，以个人获奖证书为准）校级一等奖县级二等奖以上加2分；县级一等奖、市级二等奖加3分；市级一等奖、省级二等奖加4分；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加5分。所有申报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分逐项向全体师生公示。

(4)直升生产生办法
校根据量化分数从高到低确定前若干名为推荐直升生名额。其中量化分数=学业成绩+综合素质得分。所有申报学生的量化分数向全体师生公示。
1.由班主任根据班级文化课成绩及综合考评结果向领导小组推荐
2.领导小组审核，确定推荐人选

3.校内张榜公示被推荐的直升生名单

4.组织直升生学生准备推荐材料

5.报批直升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

六、有关纪律规定：

1.严格履行推荐程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增加工作透明度，接受师生、社会监督。

2.参与此项工作的工作人员要认真负责，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该生推荐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3.综合成绩的计算、核实、证书核实由教务处负责。

4.学校设置   咨询电话：7870379      7878101       
            投诉电话：7878101              

本方案由芜湖机械工程学校高校自主招生推荐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
          2016年3月15日
